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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此上市決策被撤回。]

摘  要  

涉及人

士  

甲公司  －上市公司

乙公司  –  甲公司的海外上市附屬公司

事  宜  甲公司申請豁免以便可在公佈其初步全年業績前不足一個月內購回

股份

上市規

則  

第 1 0 . 0 6 ( 2 ) ( e ) 條  

議  決  股價下跌並不構成「特殊情況」，因此不能豁免第 1 0 . 0 6 ( 2 ) ( e ) 條的

規定  

實況摘要  

甲公司計劃在公佈其初步全年業績前一個月內在聯交所購回股份。在乙公司公佈

全年業績後，甲公司的股價隨即大幅下挫。  甲公司指出，市場可能誤將乙公司

的業績當作甲公司的業績。  甲公司因此提出申請豁免遵守第 1 0 . 0 6 ( 2 ) ( e ) 條，而

理由是股價下挫構成「特殊情況」。

分析  

第 1 0 . 0 6 ( 2 ) ( e ) 條規定 ( 其中包括 ) ，在發行人公佈其初步全年業績或公佈其中期

報告前一個月內，「除非情況特殊」，否則發行人不得在聯交所購回股份。  

股價下挫不構成「特殊情況」。  

議決  

不能豁免第 1 0 . 0 6 ( 2 ) ( e ) 條的規定。  


